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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院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折算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研究生院发布的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

考核折算规定》，现对我院博士生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折算的具体实施

办法规定如下：

一、基本原则

1.用于折算的科研文献是申请博士学位的前置要件，如经抄袭举

报被认定学术不端，即视为博士学位丧失合法来源，其结果是“撤销

学位”或“不授予学位”，请各位博士生务必高度重视。

2.科研文献的折算对象是 C刊发表，理应达到科研发表的学术水

平。导师和博士生应对折算文献的学术规范、文字表达、篇幅等严格

把关，避免引发后续异议。科研文献的内容只能是文献综述或读书报

告，但应按照学术论文的基本格式写作。全文总字数应达到 2 万字，

封面格式示例见附件一。正文格式要求应符合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

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文献综述格式示例》（见学网官网）的基本规

定。全文应包括中文摘要、关键词与合理数量的脚注，并在文末附不

少于 60篇的参考文献，参考文献字数不计入全文字数。

3.为确保科研文献对学位论文写作有所贡献，学术水平认定申请

只能在开题通过后至答辩开始前提出，超出时间范围不予认定。

二、适用对象

1.已办理完两证分离手续的博士生不得适用成果折算。

2.根据研究生院规定，成果折算规定是学校有关博士生论文考核

办法的补充。2016 级以前（含 2016）的博士生申请科研文献认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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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折算的，毕业论文发表考核应适用研究生院 2015 年颁布的《对

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考核办法》，不得再适用法学

院关于毕业论文发表考核的有关规定。

三、具体流程

1.科研文献学术水平认定在开题通过后至答辩开始前随时进行。

申请由博士生本人提出，向导师提交符合要求的科研文献，由学院或

导师联系三名校内外同行专家进行学术认定，相关费用由学院支付。

同行专家认定通过后，由博士生向学院提交附专家意见及签名、导师

意见及签名的《博士科研文献学术水平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二）及文

献。学院对申请表和文献全文在学院官网进行公示。公示期如有异议，

由学院做出最终认定意见。

2.认定和公示程序均完成后，博士生应将科研文献相关信息填入

研究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电子档案“学术论文”版块，刊物级别选填

“科研文献折算”。

3.每学期末，学院汇总本学期科研文献认定情况（含申请表和文

献全文），报送研究生院学位办汇总公示。

4.《博士科研文献学术水平认定申请表》由学院留存，待该博士

生申请学位提交材料时，同其他科研发表材料一起提交研究生院审

核。

四、对于 2020 年申请两证分离的毕业博士生的补充规定

2020 年春季答辩的本次两证分离毕业生（不含此次来申请学位

的已两证分离往年毕业生）可以适用本办法。本折算办法原定下半年

实施，但考虑到本次两证分离博士生的实际需求，将上半年毕业博士



3

生也纳入适用范围。按照规定，答辩结束后不再启动认定，鉴于上半

年申请两证分离博士生处于过渡期，本次截止时间可延长至学院分学

位委员会召开之前（一般为 6 月初），即博士生只要在学院分学位委

员会召开前，完成科研文献学术水平认定且公示无异议，即可以适用

折算。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法学院

2020 年 3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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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科研文献封面格式示例
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

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考核折算科研文献

文献形式（文献综述/读书报告）：

文献题目：

博士论文题目：

导 师：

作者姓名：

专 业：

学 号：



5

附件二：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

博士科研文献学术水平认定申请表

博士生姓名： 学院： 专业：

学号： 导师： 字数： 万字

文献题目：

文献摘要及与学位论文的相关度描述：（500 字以内）

同行专家认定意见

同行专家签字：

工作单位：

日期：

导师认定意见

经本人及同行专家鉴定，该科研文献已达到学术水平认定标准，建议进行博士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折算。

导师签字：

日期：

培养单位审核意见

主管院领导签字：

日期：

* 申请表可复制并可根据内容调整，内容可打印，每份科研文献应附三份申请表即三份专

家意见。


